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
问题解答
一、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形式是怎样的？

答：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可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亦可由单位以整体租赁形式申请。

二、什么单位可以申请整体租赁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

答：依法注册登记且住所地在广州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标杆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政法、医疗、交通、环卫等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批准的其他单位可以申请整体租赁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

三、以单位名义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后，用人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分配住房时，职工需符合哪些条件？

答：职工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年龄18周岁以上（含本数），35周岁以下（含本数）。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高级工以上职业技术资格，或从事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的职工，不受年龄限制。2.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当前未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保障。3.符合本单位分配管理方案的其他条件。
四、2017年3月27日推出面向单位整体租赁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公租房，对于职工的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含本数），35周岁以下（含本数）”，年龄的计算时点是什么？

答：年龄计算时点为2016年12月31日。
五、什么是从事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的职工？

答：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职工是指在政法、环卫、公共交通、医护（含养老管理、民政部门社会福利机构护理）岗位超过3年的一线从业人员。

六、单位整体租赁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程序是怎样的？

答：1.制订方案。住房保障部门根据城市建设、产业发展需求，以及拟供应房源的地点、数量及申请情况按照贡献优先、供需匹配、公开透明、统筹管理的原则分批次制订分配方案，报市政府批准。2.整体配租。住房保障部门根据经市政府批准的房屋分配方案，向各单位分配房屋。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与住房保障部门签订整体租赁合同。3.单位分租。用人单位结合房源和需求情况制订具体分配管理方案，并开展申请受理、资格审核、名单公示等具体配租工作。

七、单位向新就业无房职工分配公共租赁住房的程序是怎样的？

答：1.用人单位结合房源和需求情况制定具体分配管理方案，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10日；2.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分配管理方案开展申请受理、资格审核、名单公示等具体配租工作；3.用人单位与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本单位职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将分配结果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备存。
八. 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需符合什么条件？ 

答：新就业无房职工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广州市户籍；2.18周岁以上（含本数），35周岁以下（含本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本科及以上学历且获得相应学位，或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4.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当前未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保障；5.申请人在本市（含在穗部属、省属单位）工作，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下同）半年（含）以上。缴纳社会保险时限计算至申请截止日的上月底。

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以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
九、个人（家庭）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需提交什么资料？

答：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提交《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及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历、学位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工作单位证明、无自有产权住房证明、诚信承诺书等，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用人单位对申请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等材料，在工作单位证明中予以确认。

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需提交《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广州市人才绿卡、无自有产权住房证明、诚信承诺书等申请材料。

具体以推出供应时公布的要提交的资料为准。
十、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是否须为本市户籍？若申请合租，合租人是否可为非本市户籍？

答：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的，申请人须为广州市户籍（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除外）；申请合租的，合租人亦须符合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须为本市户籍（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除外）。

十一、以家庭名义申请的，什么人可以作为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

答：以家庭名义申请的，申请人应为新就业无房职工本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仅限于申请人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十二、在本市工作或居住的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必须作为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

答：申请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以个人名义申请，或者将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列为共同申请人，以家庭名义申请。无论是以个人名义申请还是以家庭名义申请，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也须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且当前未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保障。
十三、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是否必须为广州市户籍？

答：1.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人应具有本市户籍（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除外）。2.用人单位整体租赁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的，可按本单位分配方案分配给非本市户籍的符合条件的本单位职工。

十四、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是否年龄必须在18-35周岁之间？

答：1.以个人（家庭）名义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须年满18-35周岁（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除外）。2.单位整体租赁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的，如职工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高级工以上职业技术资格，或从事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不受18-35周岁的年龄条件限制。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艰苦岗位职工是指在政法、环卫、公共交通、医护（含养老管理、民政部门社会福利机构护理）岗位超过3年的一线从业人员。

十五、个人（家庭）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的受理、审核程序是怎样的？

答：1.申请受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提交相关申请资料。申请材料齐全且在受理申请截止之日前递交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受理并出具受理凭证。2.初审。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进行初审，初审后提交区住房保障部门。3.复核。区住房保障部门负责复核，并提交市住房保障部门公示。4.公示。市住房保障部门将经审核符合通过条件的申请人情况在政府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不少于20日，对公示异议进行核查。5.批准。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市住房保障部门批准资格并公布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的申请人名单。

十六、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是怎样的？

答：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按照该项目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执行。
十七、为何新就业无房职工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没有租金减免？ 

答：户籍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有收入限制，租金减免与收入挂钩，收入越低，减免幅度越大。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不设收入限制，因此租金按照该项目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执行，不设租金减免。
如果新就业无房职工符合我市户籍中等偏下收入住房保障条件，可以按照《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的有关规定申请面向户籍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公共租赁住房，按照家庭收入情况，采取租金减免方式分档计租。

十八、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期有多长？

答：1.个人（家庭）承租的，租赁期为5年，合同期满不予续租，必须退出；2.单位整体承租的，租赁期为5年，期满后仍需租赁的，最多可续租1次，租赁期最长不超过10年。

十九、为何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要限定租期？
答：向新就业无房职工供应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是为解决其过渡性、周转性住房问题。限定租赁期限，可以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周转，使有限的住房资源解决更多新就业职工的住房需求。
二十、如何对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进行监督管理？

答：《广州市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对个人或单位违规申请住房保障、违法骗取住房保障、违规使用公共租赁住房以及不再符合保障条件退出等作出规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将取消保障资格，解除租赁合同，收回公共租赁住房，罚款或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不诚信行为将载入本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

二十一、何时能申请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如何申请？今年计划供应多少套？
答： 2017年3月27日推出1.6万套公共租赁住房向单位整体租赁，具体申请信息及申请表格等资料可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网址：http://www.gzcc.gov.cn/Item/178586.aspx ）下载。下半年计划推出面向个人（家庭）供应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公共租赁住房，具体信息将在推出前通过广州地区各大新闻媒体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网址：www.gzcc.gov.cn）公布，有意愿申请的新就业无房职工请留意。

